
戰前古蹟不可拆 不只是食水減壓缸 
要求保育窩仔山九龍塘配水池遺跡 

 
位於深水埗主教山山頂的食水減壓缸（正名為：窩仔山九龍塘配水池遺跡），水務署計劃進行清拆重

整。戰前1904年建成的地下蓄水池結構曝光，巨大的地下空間以逾百條石柱支撐，頂部以紅磚砌成
拱門，獨特建築結構引起公眾關注。同時，亦有保育人士指蓄水池為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部份，為

九龍水塘的有關工程；亦有專家指配水庫的文物價值不應只視乎結構，而是當年整個配水系統及水務

工程對本港發展的重要性，而從源頭追溯，主教山配水庫是水務文物，有可能作為亞洲獨一無二地下

儲水庫公園。 
 
公眾及專家們同時從不同公開渠道發現有關蓄水池的歷史資料，我們整理後列於附件（見文件第3至5
頁），包括有1. 用來做紀錄、維修和保養的Contract Drawing for Repair Works (1951年,需核實來
源)、2. 1902年香港政府憲報第768號，工程於1902年12月12日刊憲1、3.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2，同年12月工程進行招標2、4.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3，1903年2月﹕配水庫工程合約簽訂，1903年底﹕儲水庫近一半的磚砌圓拱已
完成3、5.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4，工程合約原定的完工日期為
1904年6月30日，最終工程在8月10日完成，這裏更透露配水庫如果在雨季完成並運作，承辦商可獲
得額外花紅4。 
 
然而，看到這些文件的重要資料，不禁令市民感到疑問，為何這麼有價值、可達水務文物級別的建築

，政府在作出清拆決定前竟然毫不知情？究竟是故意還是疏忽？我們在八大方向上有不同問題，要求

發展局、水務署、古蹟辦、民政署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回應。我們同時作出動議： 
 
第一，水務署的清拆決定前的準備。水務署工程師曾於2020年4月15日與部份議員到主教山跟進平整
工程計劃，當時未見部門有透露過有關古蹟或文物影響評估。根據署方曾給予區議會的文件5，也只
透露是1930年前興建，停用多年，現時結構出現裂縫，存有安全隱憂，所以需進行平整工程。 

當時水務署表示配水庫是1930年代興建的資料是如何得出？ 
為何水務署給予區議會的文件未有提供古蹟有關的評估？ 
水務署決定清拆前對現在市民看到的結構在是否知情？水務署清拆所作的招標，工作範圍

(Scope of Work)是如何?  
- 如不知道有關獨特結構，為何有工程師參與可以完全幪然不知？ 
- 如知道有特別，為何不再請示區議會或古蹟辦？為可仍判斷沒有歷史價值繼續清拆? 

 
第二，水務署及古蹟辦清拆前之間的溝通及古蹟辦的回應。有水務署職員於2020年12月28日向冼錦
豪議員表示已問過古蹟辦。古蹟辦是甚麼時間第一次收到水務署就清拆保育主教山食水減壓缸的查
詢? 是否2017年? 水務署提供過甚麼資料讓古蹟辦只以為是普通水缸？現時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指引不
會為水缸作評級，為何水務署沒有向議會提供有關資料？ 
 
第三，開展工程期間的失當。為何清拆工程開展時完全沒有支架承托池頂才作拆卸？水務署指出結構
出現裂縫，水務署有否評估拆卸時的倒塌及對人命傷亡造成的風險？工程合約又如何要求工程承建商

作適當保護措施？當中工程承建商是否有失誤？水務署又是否監管不力？ 

1 https://lib.hku.hk/hkgro/view/g1902/469585.pdf 
2 https://lib.hku.hk/hkgro/view/s1903/1812.pdf 
3 https://lib.hku.hk/hkgro/view/s1904/1861.pdf 
4 https://lib.hku.hk/hkgro/view/s1905/1909.pdf 
5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sp/doc/2020_2023/tc/committee_meetings_doc/DFC/18887/SSP_DFC_2
020_18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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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對食水減壓缸已造成的破壞程度。清拆工程已開展一段時間，雖然水務署已經叫停工程，但破
壞已經造成。古蹟辦專家於12月29日視察後曾稱20米X10米的天花及四條柱被拆。水務署、古蹟辦及
發展局有否評估現時的破壞或損毀程度如何？現時工程開展的階段是如何?是否已經沒有其他損毀? 
 
第五，古物古蹟辦事處過往全港歷史建築普查的工作。於1996年至2000年間，古蹟辦進行了一次全
港歷史建築普查，當時記錄了大約8800幢建築6。當中有否包括主教山山頂的食水減壓缸？ 若有，水
務署是否知悉及隨後如何跟進；若不包括，原因為何？是否忽略了地底或看不見的設施和建築？可否

向本會提供於深水埗區的所有普查了的歷史建築紀錄？另外，因應古蹟鑑定資訊不透明，如儲水缸此

等「非鋼筋水泥結構」有否作特別古蹟鑑定分類？ 
 
第六，水務署的古蹟保育工作及發展局的政策漏洞及補救措施。這次很可能涉及歷史保育嚴重的失誤
，自2009年起，水務署透過列為各級古蹟，當中更有多項法定古蹟的建築物，組成多條文物徑，極
受港人欣賞。 可是，上述過程是否遺漏地底設施評估，由封閉該處在2014年至今，仍未見任何報
告？據歷史文獻記載，該配水庫屬於戰前九龍水塘「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的一部分，發展局及有

關部門有否掌握這文件列出有關蓄水池及相關系統的歷史資料及紀錄? 水務署2009年後有否進行全港
水務設施的古蹟普查？水務署在戰前或其他年代的文件有否嚴重失去紀錄？發展局有否評估失誤的原

因？有何計劃去堵塞漏洞？7 
 
第七，政府保育主教山食水減壓缸的取態及決定。參考現任特首行政長官、時任發展局長林鄭月娥
2007年底至2008年初保育景賢里的方式，包括召開古物諮詢委員會緊急會議，要求立刻通過政府建
議讓景賢里成為「暫定古蹟」，及短時間內正式宣佈成為法定古蹟。這次發展局及政府會否採取同類
方式，以最快速度去保護香港珍貴的歷史建築？與此同時，會否同時追蹤及發掘其餘「九龍重力自流

供水系統」部份的重要古蹟？ 
 
第八，民政署的協調及支援工作。區議會早前討論曾討論上述項目，但文件並無提及歷史價值，建築
歷史資料也非列入文件常設事項，議員難以評估建築歷史影響及價值。因此，民政署會否於會議前，
就任何工程協調各部門主動提供相關訊息，並參考立法會工務小組文件方式，規定部門必須提供這些

資料？另外，考慮到公眾極度關注，區議會很可能需召開公聽會，吸納民間及專家有用的意見，民政
署會否就區議會召開有關保育主教山食水減壓缸的公聽會或會議作出支援？ 
 
動議: 水務署清拆保育主教山食水減壓缸的決定是歷史保育上的的嚴重失誤，發展局需立即檢視及堵
塞政策漏洞，同時應全面作出補救。包括：召開古物諮詢委員會緊急會議、通過主教山食水減壓缸成

為「暫定古蹟」、古物諮詢委員會短期內決定及宣佈主教山食水減壓缸成為法定古蹟、全面交代已開

展的清拆工程對古蹟的破壞程度、盡快交代修補及保育古蹟計劃、進行全港歷史地下建築普查等。 
 
文件提交於2021年1月12日深水埗區議會大會討論 
文件提交人: 袁海文、黃傑朗、鄒穎恒、冼錦豪、劉偉聰、李俊晞、李文浩、劉家衡、周琬雯、甄啟
榮、覃德誠、何啟明、江貴生、利瀚庭、李炯、李庭豐、麥偉明、譚國僑、徐溢軒、衞煥南、楊彧、

伍月蘭、吳美 
文件提交日期: 2020年12月29日 
 

6 https://www.amo.gov.hk/b5/built.php 
7 https://www.wsd.gov.hk/tc/about-us/our-mileston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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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tract Drawing for Repair Works (1951年,需核實來源) 

 
2. 1902年香港政府憲報第768號，工程於1902年12月12日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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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2，同年12月工程進行招標 

 
4.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3，1903年2月﹕配水庫工程合約簽訂，

1903年底﹕儲水庫近一半的磚砌圓拱已完成 

4 



 
5.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4，工程合約原定的完工日期為
1904年6月30日，最終工程在8月10日完成，這裏更透露配水庫如果在雨季完成並運作，承辦
商可獲得額外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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